附件2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附本内容

一、许可条件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二）收集、运输和贮存危险废物应当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相关环境保护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严格按照核准的危险废物经营类别和规模、贮存设施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

禁止不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活动。

禁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进口或者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境转移危险废物。

禁止伪造、变造、转让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禁止将所经营的危险废物、新产生的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转让、倒卖给无相关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利用处置。

（三）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有关要求，在经营活动中严格执行“经营许可证制度”“标识制度”“管理计划制度”“排污许可制度”“台账和申报制度”“转移制度”“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制度”，加强贮存设施管理及运行安全要求，加强对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防止引发二次污染事故。

（四）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责任制和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设置专（兼）职人员，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单位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选派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专、兼职人员对污染物排放口进行管理，明确责任。

（五）采用道路运输危险废物时，必须交由具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允许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负责运输。

（六）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进行分类，禁止混合收集、贮存、利用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七）在收集、贮存危险废物过程中，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遗撒危险废物。

（八）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危险废物设施和场所，应按照《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有关标准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对污染物排放口，应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1）的规定，设置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设置位置应距污染物排放口或采样点较近醒目位置处，以设置立式标志牌为主，并应长久保留。

在生产区域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及急救用品。

定期检查和维护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应急设施设备及急救用品，检查记录应当保存3年。

（九）对收集、贮存危险废物的设施设备和场所，应当加强管理和维护，应定期进行检查，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检查记录应当保存3年。

（十）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时，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或减轻对环境的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立即向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十一）事故发生后5日内，应当向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和后果，所采取的消除或减轻污染的措施，预防类似事故发生的措施。

（十二）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不得接收没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有关规定，保管需存档的转移联单。

（十三）对本单位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等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并做好记录；有关记录应当保存3年。

（十四）加强废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维护与管理，确保其正常稳定运行，严格控制无组织排放。

（十五）按照环境监测方案开展环境监测，监测结果发生异常时，及时向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十六）加强生产废水和初期雨水管理，分别收集后处理回用，严禁外排。

（十七）新产生的危险废物必须按照要求进行收集、暂存、利用或处置，不得擅自倾倒、丢弃，非法转运。

（十八）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场所；确有必要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必须经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准，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终止从事收集、贮存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时，应当对经营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对未利用处置的危险废物作出妥善处理；应当采取上述措施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注销申请。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时，必须经过消除污染的处理，方可使用。

（十九）参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记录和报告经营情况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2009年第55号）建立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如实记载所收集的每批危险废物的时间、来源、数量、类型、废物分析结果、运输单位、贮存时间和地方、去向、利用方式和时间、有无事故或其他异常情况等事项。

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应保存10年。

每年3月1日前将上一年度危险废物经营情况报告、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环境监察记录等材料报市生态环境局，并抄送保山市生态环境局隆阳分局。

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和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情况报告与转移联单同期保存。

二、核准经营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污染防治措施及监测计划明细表
表1  经营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表

	贮存库编号
	贮存库名称
	所在位置
	危险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包装工具
	最大贮存规模

（吨）
	周转频率

（次/年）
	总贮存

能力

（吨/年）

	#001
	废电瓶仓库
	厂区内南侧
	废铅蓄电池
	900-052-31
	塑料桶/塑料托盘
	85
	82
	7000

	#002
	储油区
	厂区内北侧
	车辆、轮船及其它机械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制动器油、自动变速器油、齿轮油等废润滑油。
	900-214-08
	储油罐
	30
	200
	6000


表2 危险废物填埋场

	填埋场名称
	所在位置
	填埋场容量m³
	处置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预处理工艺
	设计能力
	核准填埋规模（吨）
	剩余填埋量（吨）
	土地使用权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表3  主要工艺及设施设备

	生产线或车间名称
	生产线设计能力
	生产工艺

（按工段详细说明）
	输入
	输出
	设施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原辅料
	产品
	中间产品
	固体废物
	
	
	

	无
	/
	不进行利用/处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4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生产线或车间名称
	废气产生源
	主要污染因子
	处理工艺
	设施设备名称
	设施设备数量
	排气筒参数
	排放浓度（mg/m3）
	执行的标准及执行的排放浓度限值（mg/m3）
	是否满足排放标准要求

	#001铅酸电池贮存区
	废电瓶仓库
	硫酸雾
	固体吸附法
	活性炭
	4套
	/
	0.04-0.28
	45
	是

	#002废矿物油贮存区
	废矿物油储罐
	非甲烷总烃
	/
	内浮盘装置
	4套
	/
	0.55-1.33
	120
	是


表5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生产线或车间名称
	废水产生源
	产生量

（方/天）
	主要污染因子
	处理工艺
	设施设备名称
	设施设备数量
	设计能力（方/天）
	排放浓度
	排放去向
	执行的标准及执行的排放浓度限值
	是否满足标准、总量要求

	无废水产生及排放
	生活污水
	0.1
	SS、COD、BOD
	生化处理
	化粪池
	1套
	/
	/
	不外排
	/
	是


表6  雨污分流设施

	项目
	所在车间或厂内位置
	面积（平方米）
	容积（立方米）
	数量
	是否悬挂识别标志

	初期雨水收集池
	厂区西南侧
	10
	20.3
	1
	是

	事故应急池
	仓库
	2
	6
	1
	是

	雨污分流系统
	厂区四周均硬化，厂区生活污水不外排。


表7  新产生固体废物暂存设施

	新产生固体废物名称
	产生源
	年产生量（吨）
	固废属性
	危废代码
	主要污染因子
	利用处置方式
	最终去向
	暂存场所编号/名称
	面积（平方米）
	最大有效容积（立方米）

	油罐里的油泥
	储油罐
	0.012
	危险废物
	HW08,900-221-08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

(PAHS)、烯烃、苯系物、酚类等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运处置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运处置
	储油区
	/
	

	矿物油储罐清洗废液
	储油区
	0.015
	危险废物
	HW08,900-210-08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

(PAHS)、烯烃、苯系物、酚类等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运处置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运处置
	储油区
	/
	

	废弃的含油抹布
	职工装卸货
	0.01
	危险废物
	HW49，900-041-49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PAHS）、烯烃、苯系物、酚类等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运处置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运处置
	暂存于固态区
	
	

	废活性炭
	废电瓶贮存区
	0.01
	危险废物
	HW49，900-039-49
	C15-C36的烷烃、多环芳烃（PAHS）、烯烃、苯系物、酚类等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运处置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运处置
	废电瓶贮存区
	
	


表8   环境监测计划

	污染源类型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频率

	废气
	无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硫酸雾
	厂界（上风向）、厂界（下风向）
	每年1次

	噪声
	噪声
	等效A声级Leq
	厂界四周
	每年1次

	地下水
	地下水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挥发性酚类、石油类、铅、镉、砷、汞、铜、铬（六价）
	项目区东南侧老营村地下水井处布设一个监测点，项目区西北侧500米处布设1个监测点。
	每年1次




